
您只需扫描二维码， 关
注劳动午报微信公众号， 就
可参与民主管理有奖答题活
动。 我们每期将从答对者中
抽取10人， 赠送全年 《工会
博览》 杂志 （180元）。 小伙
伴们赶快行动吧！

关注微信
答题有奖

佟先生： 我是从四川来到北
京打工的农民工， 今年41岁。4年
多前，经老乡介绍，我来到一家建
筑材料公司工作， 单位一直没跟
我签订过劳动合同， 也没缴纳过
社会保险。

今年8月，我们单位老板因赌
博输了很多钱，为了还赌债，他把
公司转卖给一个东北人， 营业执
照上的法人也随之更换了。 新老
板来了以后，说我们干活磨洋工，
工资又高，就于9月底把我们十几
个职工都辞掉了。 我们一起去找

新老板， 要求支付解除劳动关系
的经济补偿金、补缴社会保险，可
新老板说我们都是以前的老板招
聘来的， 经济补偿要由前老板支
付，此事与他这个新老板无关。请
问：像我们这种情况，解除劳动关
系的经济补偿金和补缴纳社保的
费用，该由谁出？

胡芳：您于4年多前到公司工
作， 公司虽然未与你签订书面劳
动合同， 但依据你与公司建立用
工关系的情况， 双方已建立了事

实上的劳动合同关系。
与您建立劳动关系的是您所

在的公司， 并不是老板个人。《劳
动合同法》第33条规定，用人单位
变更名称、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
人或者投资人等事项， 不影响劳
动合同的履行。由此可见，你所在
公司的原老板将公司转卖给新老
板，并变更了法定代表人，并不影
响你与公司劳动合同的履行。现
在新老板代表公司要辞退你们，
首先公司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应当
符合《劳动合同法》规定的解除情

形，并履行法定程序；其次，按照
法律规定单位应当支付经济补偿
的， 公司还需支付经济补偿。所
以，新旧老板变更后，解除劳动关
系的经济补偿金和补缴社保的费
用承担主体仍是你们公司， 由其
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有问必答

提问： 建筑材料公司工人 佟先生
回答： 北京市总工会法律服务中心公职律师 胡芳

□本报记者 王香阑

公司转让员工被辞，经济补偿找谁要？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发
展， 市场竞争日益激烈， 商家为
推销商品， 扩大市场占有率， 利
用降价式、 有奖式、 积分式等促
销活动， 宣传推销商品的手段五
花八门 ， 常常令消费者眼花缭
乱。 其中不乏一些乱象， 还需有
关部门加强宣传引导， 不断增强
广大消费者消费辨别能力， 同时
还需监管部门加大监督检查力
度， 力促诚信环境的营造。

典型案例： 日前， 延庆工商
分局接群众举报， 称某超市在10
月16日-10月25日糖果促销， 商
家承诺活动期间促销糖果每斤9.
9元， 但是在活动期间内商家却
说商品缺货， 无法供应， 故该群
众向工商部门举报。 接报后， 工
商分局执法人员立即赶赴现场进
行检查 。 经现场检查 ， 情况属
实， 目前该超市已被立案调查。

工商部门提示： 商家开展促
销活动， 应当遵守诚实信用的商
业道德， 不得扰乱市场竞争秩序
和社会公共秩序， 不得侵害消费
者和其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 开
展限时促销活动， 应当保证商品
在活动期间充足供应。

法规链接： 《零售商促销行
为管理办法 》 第十四条第一款
零售商开展限时促销活动的， 应
当保证商品在促销时段内的充足
供应。

第二十三条， 零售商违反本
办法规定， 法律法规有规定的，
从其规定； 没有规定的， 责令改
正， 有违法所得的， 可处违法所
得3倍以下罚款， 但最高不超过3
万元； 没有违法所得的， 可处1
万元以下罚款； 并可予以公告。

（王超 马延景）

律师：企业有权知情 更应保护隐私

【案例1】
员工飞信谈跳槽
公司发现辞员工

张小姐被某地产公司聘为行
政助理， 然而， 去年12月突然被
上司通知 “不用来上班了”。 张
小姐说， 这是因为自己下班忘了
关电脑， 电脑中， 飞信软件的聊
天记录被门店的孙经理偷看了。
孙经理将她的聊天记录偷偷拍
照， 发给总公司。 孙经理还将该
聊天记录在公司员工之间广泛转
发。 张小姐对此忿忿不平。

该飞信聊天记录显示， 张小
姐跟一名员工讨论去另一家房产
公司工作的事情。 孙经理说， 那
晚他想使用那台电脑， 一碰鼠标
显示器就亮了， 上面就是张小姐
的飞信聊天记录， 我就随手用手
机拍下来了。 最终， 公司以 “工
作不认真、 上班迟到、 聊天” 等
为理由， 将张小姐劝退。

【案例2】
聊天记录被发现
公司指控员工泄密

从事销售工作3年多的滕女
士， 今年7月， 快下班时， 合伙
人刘先生告诉她以后都不用来上
班了： “你泄露了客户信息给同
行 ， 对公司造成了利益损害 。”
滕女士感到很困惑： “我每次聊
天都是把软件关了的， 他们怎么
可能会有我的聊天记录？” 另一
位合伙人于女士说， 滕女士离开

时将QQ聊天窗口最小化， 而实
际上并没有关闭软件， 聊天记录
被一位员工在台式机上发现， 并
上报给他们。

随后， 刘先生拿出截取的部
分聊天记录 ， 通过聊天记录发
现， 在7月初， 滕女士先后将5位
客户的小区名称、 电话、 姓名、
客户出价等信息发给了本地另一
家同行的销售人员。 聊天信息还
出现 “记好了就删了”、 “算了，
怕他们来看到不好， 还是我晚上
打电话给你” 等内容。 合伙人刘
先生、 于女士均认为， 这些都是
证据， 被泄露的客户信息恐怕不
止5单 ， 并拿出一份员工制度 ，
写明 “如遇串单， 盗取公司信息
透露给他人者” 是严重违反公司
规章制度的情形。

【律师点评】
1、 公司如果发现员工严重

违反规章制度， 有权做出辞退处
理吗？

姚均昌 ： 根据 《劳动合同
法》 第39条第2项的规定， 员工
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
的， 用人单位可以与其解除劳动
合同。 这是法律赋予用人单位的
一项权利。

在第一个案例中 ， 张小姐的
行为并不属于严重违反公司规章
制度的情形， 所以， 用人单位无
权以此为由辞退该员工。

在第二个案例中 ， 滕女士是
否严重违反规章制度的规定， 人
单位是否有权因此与劳动者解除
劳动合同， 首先要看用人单位的

规章制度是如何规定的。 只要该
规章制度的内容不违反法律的禁
止性规定， 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并经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全体职工
讨论， 提出方案和意见， 与工会
或者职工代表平等协商确定， 并
向员工进行公示和告知， 就可以
按照其规定进行用工管理， 对劳
动者具有约束力。

通过这两则案例可以发现 ，
用人单位在日常用工管理中， 更
应当完善自身的规章制度， 并通
过有效的规章制度进行员工管
理； 同时， 还应当注意到用人单
位知情权与劳动者隐私权之间的
分寸， 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2、 公司了解员工的工作情
况， 是否需要保护员工的隐私？

姚均昌： 在上述案例中， 单
位负责人擅自浏览、 拍摄、 传播
聊天记录， 涉嫌侵犯员工的隐私
权。 因为办公电脑作为相关信息
的载体， 其内部储存的信息归个
人所有 ， 特别是员工通过QQ、
飞信等聊天工具遗留在电脑中的
聊天记录享有隐私权， 有权不被
他人知悉、 使用、 公开、 传播。

根据相关规定， 用人单位有
权了解劳动者与劳动合同直接相
关的基本情况， 劳动者应当如实
说明。 也就是说， 用人单位就与
劳动合同直接相关的基本情况可
以向劳动者进行了解。

因此 ， 用人单位就应当注
意， 用人单位仅限于了解劳动者
与劳动合同直接相关的基本情
况， 不得因此而延伸出去侵犯劳
动者的隐私权， 比如婚姻状况、

生育状况 、 家庭背景 、 毒品检
测、 搜查、 电子邮件监视、 录像
监控、 QQ聊天记录等。 对于劳
动者自己的生活秘密不被他人所
知悉的、 与公共利益无关的私人
隐秘的权利， 该权利得到法律的
保护， 任何人均无权予以侵犯。

3、 公司如果发现劳动者泄
露商业机密等对公司造成损失的
行为， 是否有权处理？

姚均昌： 根据 《公司法》 的
规定， 高级管理人员应当遵守法
律、 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 对公
司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 高
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
法律、 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
规定， 给公司造成损失的， 应当
承担赔偿责任。 同时， 根据 《工
资支付暂行规定》， 因劳动者本
人原因给用人单位造成经济损失
的， 用人单位可按照劳动合同的
约定要求其赔偿损失， 可从劳动
者本人的工资中扣除。 但每月扣
除的部分不得超过劳动者当月工
资的20%。 若扣除后的剩余工资
部分低于当地月最低工资标准，
则按最低工资标准支付。

由此可知， 无论劳动者是用
人单位的高级管理人员还是普通
员工， 若因个人的原因造成用人
单位在经济上遭受损失的， 用人
单位除可以依据规章制度进行处
理外， 还可以要求劳动者为此而
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需要提醒
用人单位的是， 用人单位除在规
章制度中要对具体的损失数额进
行具体的量化外， 还应当注意造
成经济损失证据的收集与留存。

【法律咨询台】

超市促销商品缺货
工商部门有权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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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屈斌

前不久， 几则因企业发现员工电脑聊天信息， 从
而将员工辞退的案例引发了媒体的关注。 由这些案
例， 也引发了人们的探讨。 企业 “监视” 了员工电脑
保存的文件或聊天软件保存的信息记录等， 其行为或
是有意， 或是无意， 但都涉嫌侵犯员工的个人隐私。
当企业通过员工的电脑， 发现员工有严重违反公司规
章制度的行为， 由此做出辞退处理， 企业的做法是否
合法？ 结合有关案例， 本报邀请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主任姚均昌律师作出点评。

从聊天信息发现违纪 据此辞退员工是否合法？


